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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大學事業經營學系學士班修業細則 
103.08.25 課程委員會修訂 
103.08.25 系務會議  通過 
106.03.16 課程委員會修訂 
106.03.16 系務會議  通過 
106.05.25 課程委員會修訂 
106.05.25 系務會議  通過 

第一條 大同大學事業經營學系(以下簡稱本系)為規範學士班學生修業事項，依據「大同大學事業

經營學系學士班修業規定」，訂定「大同大學事業經營學系學士班修業細則」(以下簡稱

本細則)。 

第二條 英、日語課程學分抵免規定：除依本校「學生修習英文課程辦法」及「日語抵修學分實施

要點」，本系核准下列課程之抵免申請： 

1. 通過英文多益測驗 TOEIC750 分，得抵免本系專業必修英語會話(一)(二)。 

2. 通過日語檢定 N4 級者，得申請抵免本系專業必修日語(三)(四)、日語會話(一)(二)； 

通過日語檢定 N3 級者，得申請抵免本系專業必修日語(三)(四)、日語會話

(一)(二)(三)(四)。 

第三條 期刊論文研讀分組：於大二下學期結束前，每位同學從「行銷與經營」、「生管與電子商務」、

財會與經濟」與「日文」四組中選擇其一，並於大三（上）（下）兩學期選修期刊論文研

讀（一）（二）。 

第四條 「職場實習」、「專題研究」及證照考試三方案擇一必修： 

1. 方案確認單於大二下學期期末考前繳交。 

2. 方案更換僅限一次並於大三上學期結束前完成更換手續。 

3. 專題指導老師僅限更換一次。 
(1) 職場實習：系訂專業選修 2 學分 
 大二升大三暑假：選修職場實習(八週，320 小時)，1 學分。 
 大三第一學期：選修專題研究(一) 1 學分，繳交實習專題紙本並參加職場實習專題

成果發表。 
(2) 專題研究：系訂專業選修 2 學分 
 大三第二學期：選修專題研究(一) 1 學分。 
 大四第一學期：選修專題研究(二) 1 學分，完成口試、繳交專題研究紙本並參加專

題研究成果發表。 
(3) 通過兩項(含)以上專業認證 
 同學須於畢業前通過本系所認可的專業證照兩項(含)以上(但不含外語檢定)，且須於

入學後通過者為限。 
 大四第二學期：選修「專業證照」0 學分，並向導師提出證照證明，由導師依下表

評量標準計分： 
張數 專業證照成績 張數 專業證照成績 

6 100 2 80 
5 95 1 50 
4 90 未通過 40 
3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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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語文檢定規定： 
1. 校訂：通過多益 450 分、全民英檢中級初試或其他等同程度之英檢(對照標準另訂，並

得依實際情況調整之)，即視為通過英文能力檢定。凡通過上述校外英文能力檢定者，

須持成績單正本及影本各一份至外語教育中心辦理登錄手續，經審核認可後，即符合

英文畢業規定。(依據「大同大學學士班英文畢業規定及輔導辦法」) 
2. 系訂：通過財團法人(日本)國際教育協會或財團法人(台灣)語言訓練測驗中心所舉辦之

日語檢定考試 N5 級。 
(1) 同學必須在大四第二學期必修「日語檢定」0 學分，向導師提出通過日語檢定證

明，並由導師依下表評量標準計分： 
等級 日語檢定成績 
N1 100 
N2 90 
N3 85 
N4 80 
N5 65 

未通過 50 
(2) 未能通過日語檢定之替代方案：未能或預計未能在大四第二學期註冊前取得

日語檢定最低級數(N5)，必須符合以下相關規定，始可視同通過「日語檢定」： 
 正規生除大一第一學期外，每年至少參加上述第 2 項「系訂」之日語檢定一

次，到大四第二學期註冊前必須累計三次(含)以上。 
 轉學生得依轉入年級減少檢定次數，大二轉入須累計二次(含)以上，大三轉

入須累計一次(含)以上)。 
 符合(或預計符合)上述條件者： 

可於大四第一、二學期，至少選修本系所開設之日語(五)或日語(六)任何一

科並及格者，視同「日語檢定」(0 學分)及格 60 分。 

第六條 本細則經課程委員會訂定、系務會議通過，報請院務會議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